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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老龄化浪潮冲击着我国劳动市场、经济发展，也对社会安全制度的永续性构成威胁。除却

推迟退休年龄、改革养老金制度及建构养老服务体系外，还应关注老年人的就业问题。作为回应人口

结构老化的重要国际策略，将促进老年人就业的相关措施嵌入积极老龄化理论，透过健康、参与和安

全维度的检视分析，可以为我国未来老年人就业促进法制的改革与发展提供重要参考与借鉴。具体

而言，应形塑契合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职业安全卫生制度，实行老年人特殊劳动保护和建立职务再设计

制度；应强化老年人就业激励制度，有条件地适用强制退休、优化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制度；应完

善老年人平等就业法律制度，禁止就业年龄歧视并明确就业老年人的劳动者地位。

关键词　积极老龄化　老年人　健康就业　就业激励　平等就业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６５岁以上人口为１．９亿，占总人口的比重达１３．５％；同时，人

口死亡率贴近人口出生率，〔１〕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放缓。以上数据显示出我国正快速迈入少子

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变迁带来了诸多挑战，除去长期照护、健康医疗、养老服务外，还应考虑从

“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长寿红利”，重视老年人的人力资源开发。〔２〕原因在于：老龄化发展

削弱了家庭原有的共生共存与连带互助的核心功能，老年人有必要仰赖自己的劳动所得，维持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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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政法学院上海司法研究所讲师、法学博士。本文系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积极老龄化视域

下老年人就业促进的法律实现”（项目编号：２０２２ＣＦＸ０２７）的最终研究成果。

参见王萍萍：《人口总量保持增长　城镇化水平稳步提升》，载国家统计局网站２０２２年１月１８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ｘｘｇｋ／ｊｄ／ｓｊｊｄ２０２０／２０２２０１／ｔ２０２２０１１８＿１８２６６０９．ｈｔｍｌ。

关于老年人的定义，大多根据年龄予以划分。根据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６０周岁以上的公民均属

于老年人。



我生存。而且，劳动力老龄化及未来可预见的劳动力短缺也将给劳动力市场带来冲击，累积的退

休人口集中领取养老金还会给国家社会带来极大的财政负担。人口老化是不可逆转也不可忽视

的新常态，从负面的老化观念到“积极老龄化”（ａｃｔｉｖｅａｇｉｎｇ）理论的树立、调整和推动，老年人的正

面作用得到重视。年龄多元的劳动力将是确保代际凝聚力、知识转移和继任的重要方式。积极老

龄化强调在银发阶段，老年人仍需参与社会生活包括参与劳动力市场。世界主要国家也大多采取

各种措施促使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持续就业或贡献于社会。目前，我国老年人就业率明显较低。

２０２０年，我国６５岁以上人口就业率仅为６．７％。〔３〕同年，韩国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就业率为３４．１％，

日本为２５．１％，美国为１８％。〔４〕

２０２１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强调要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

完善就业政策措施，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２０２２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要“实施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如何促进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不仅关系

着经济的活跃，也关系着老年人的自身经济参与需求与生活品质的提升。从我国以往的劳动法律

规范来看，其对老年人的就业问题关注较为有限甚至造成阻碍，亟须进行变革。积极老龄化是各

国共同探索和追寻的目标，深度契合了老年人就业促进的应对逻辑并提供了策略选择。因此，本

研究拟从积极老龄化的概念入手，透过“健康、参与、安全”维度重新检视我国劳动法律规范中针对

老年人就业所存在的制度缺陷，并据以提出应予完善之处。

一、积极老龄化的理论叙事及促进老年人就业之必要

（一）积极老龄化的发展脉络及其中国语境

积极老龄化最早始于联合国在１９８２年所制定的《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Ｖｉｅｎｎ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ｌａｎｏｆＡｃｔｉｏｎｏｎＡｇｅｉｎｇ），该计划的目的在于实现老年人权，关注老化问题及其生

活品质。虽然计划中并没有明确使用“积极老龄化”一词，但有关年老时的“积极生活”“社会参与”

等想法已经出现。随后，这种正面老化的理念得到了欧盟（ＥＵ）、经合组织（ＯＥＣＤ）、世界卫生组织

（ＷＨＯ）等国际组织与各国的持续推进（见表１）。２００２年，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了积极老龄化的概

念，其认为积极老龄化指的是：“使健康、参与和安全达到最适化机会的过程，以便提高人们年老时

的生活质量。”〔５〕健康、参与、安全是积极老龄化的三大支柱：健康支柱的基础是预防疾病和残疾；

参与支柱包括工作、志愿活动和根据个人需要的学习机会；安全支柱旨在通过解决老年人的社会、

财务和人身安全问题来确保老年人的保障和尊严。〔６〕这一概念的提出被视为积极老龄化的关键

里程碑，是成功老化（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ａｇｅｉｎｇ）、生产老化（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ａｇｅｉｎｇ）和健康老化（Ｈｅａｌｔｈｙ

ａｇｅｉｎｇ）概念的延伸。与传统老化观念不同，积极老龄化侧重于老龄化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的依存

与互惠关系。个体在老化的过程中，仍可以发挥积极作用，参与社会活动并维持自主独立与尊严

生活，老龄资源本身也可以产生有形和无形的经济社会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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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中国劳动统计年鉴２０２１》，中

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版，第６９页。

総務省統計局「統計からみた我が国の高齢者—「敬老の日」にちなんで－」，载日本总务省统计局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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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积极老龄化的发展历程

年代 提出组织／国家 内　　　容

１９８２ 联合国 通过《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

１９９０ 联合国 指定国际老年人日并开始发展积极老龄化相关政策

１９９６ 七国集团峰会 首次直接提及积极老龄化

１９９７ 美国 积极老龄化开始出现在国际层面，对老化问题转向正面认识

１９９８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编写第一份关于积极老龄化的报告，提出积极老龄化概念

１９９９ 欧洲联盟 开始关注积极老龄化，尤其是老年就业方面

２００１ 欧洲联盟 公布积极老龄化纲领

２００１ 日本 拟定高龄社会对策大纲

２００２ 世界卫生组织 围绕着健康、安全和参与，拓展了积极老龄化内涵

２０１２ 欧洲联盟 拟定欧洲积极老龄化与代际团结年计划并制定积极老龄化指导原则

２０１３ 欧洲联盟 推出积极老龄化指数

２０１５ 世界卫生组织 以《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更新了积极老龄化工作

２０１７ 欧洲联盟 通过《欧洲社会伙伴关于积极老龄化和代际关系的自主框架协议》

２０１９ 国际劳工组织 发布《关于劳动世界的未来百年宣言》，建议支持老年人，实现积极老龄化

２０２０ 联合国 宣布２０２１—２０３０年为“健康老龄化行动十年”

数据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所得

“十四五”时期，我国同样面临着老龄化的严峻挑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我国

老龄工作的特色指导方针，其在多个层面与积极老龄化不谋而合。〔７〕“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首

次出现于我国的“十一五”规划中，内容包括营造老龄社会氛围、保障老年人权益和建设老年服务

设施等，总体上较为宏观。十八大后，“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得到了全方面发展，其不仅被明确为

国家战略，写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还在社会保障制度、养老服务体系、银发经济发展、老年友好

环境营造和支持长者社会参与等维度中有着实质性推进。“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确

立使消极的老龄观转换为积极的老龄观，使我国的“尊老”“孝老”文化有了新的内涵，这种转变可

以被看作是积极老龄化在我国的具体体现。有学者就提出狭义“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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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参见《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１〕２８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

印发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１５年）的通知》，国办发〔２０１１〕６０号；《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

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３〕３５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７〕１３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养老服务发展的意见》，国办发〔２０１９〕５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国家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

标的建议》，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２９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等等。



标其实就是实现积极老龄化。〔８〕

（二）促进老年人就业是积极老龄化的题中之意

老年不仅是静止的生命阶段，更意味着与年龄相关的角色活动。传统上消极的老年观加之退

休与养老金制度等使老年人成为社会中独立的群体，其大多与薪资劳动分离。随着对生命历程解

释的“灵活化”“去标准化”，工作与退休之间的界限变得逐渐模糊，老年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意

义。〔９〕老年人自身也有心理需求及获得社会支持的期盼，希冀通过积极参与社会活动获得肯定。

因此，为了使老年人从依赖社会环境结构到适应社会环境结构，维持其生活功能与鼓励其追寻生

命意义，社会政策需要从保障高龄者的健康与经济安全到进一步强化社会支持，提升其社会参与。

积极老龄化中的“积极”就涵盖了老年人须持续地参与社会、经济、文化等公民事务，〔１０〕这一点最

直观地体现在积极老龄化的“参与”支柱中。参与支柱是积极老龄化的核心支柱，指的是民众在年

老时应根据个人需要、偏好和能力参与工作或其他社会性活动。其实质是以高龄者为主体进行赋

权，通过有目的地改变高龄者自身及其环境，优化资源配置，促进高龄者与社会融合，进而预防因

快速老化所衍生的社会问题，优化老年时期的生活品质。尽管社会参与涵盖的范围较为广泛，但

就业始终是其主要焦点。欧盟在《老龄化报告》（ＡｇｅｉｎｇＲｅｐｏｒｔ）中即强调了老龄的生产主义倾向，

要求通过各种方式激励老年人继续参与劳动。〔１１〕对老年人而言，就业虽然是个体化抉择，但个

人生活与社会结构地位的变化是依存的，个人的选择和努力并不一定达成身体和社会的活跃，

需要社会予以支持。如果只是单一强调个人责任，风险和成本将转移到个体本身，从而忽略了

政府责任。积极老龄化要求通过自上而下的政策促进老年人活动，同时也为老年人提供自下而

上采取行动的机会。随着老年人在家庭与社会中角色地位的变化，其对个人身心健康、社会认

知等方面将有不同需求，这种需求意味着老年人需要不同程度的社会支持，才能增进其对劳动

力市场的调适能力。

（三）促进老年人就业的现实所需

１．有利于应对生命历程变迁所引发的社会安全网危机

当前社会中，老年人、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转变，平均寿命的延长、薪资维系生存的

强化、少子化对传统家庭支撑的侵蚀等使得老年人一旦需要额外的照顾和资源，就需要强有力的

社会安全网与内化方式予以分摊。在社会安全网中，养老金制度是重要一环。虽然近年来我国对

养老金制度进行了诸多变革，但其可持续性问题依然存在。基本养老金制度的社会统筹部分采取

的是现收现付制，这一筹资模式的财政收支平衡，取决于就业人口的薪资、费率和就业年限以及退

休人口的给付与领取年限。随着退休老龄人口增加，养老金给付支出将持续上升，基金收入却受

到少子化和劳动人口减少影响而不断下滑。支大于收的发展趋势将致使保险费逐年上升但养老

金给付却难以增加，形成债留子孙的困局。此时，老年人的劳动参与成为解决该问题的重要方面。

通过劳动参与，既可以避免老年人过度依赖养老金或者个人储蓄，又可以进一步缓解养老金的财

务压力，防止养老金制度难以为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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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林宝：《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内涵、目标和任务》，载《中国人口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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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人口结构变化与劳动力市场短缺下的优先选择

老化社会带来的人口结构变迁不仅给个人带来影响，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经合组织在

２０１９年发布的报告中指出，若保持现有的老龄化速度与工作、退休模式，在２０１８年至２０５０年间，

成员国的劳动力市场会呈现严重的供需失衡，每位就业者平均须抚养的老年人比例将提高四

成。〔１２〕从我国来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２０２０年我国１６—５９岁劳动年龄人口比

２０１０年减少了４０００多万。２０２２年末，全国６５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抚养比升至２１．８％。〔１３〕据预

测，“十四五”时期，我国老年人口每年还要增加１０００多万，这将进一步加剧年轻劳动力的短缺。

另外，随着教育普及化，劳动力市场中存在“晚进早出”现象，即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较晚，但退

休年龄较早。２０２１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中，３０—５４岁人口最多，其次是２５—２９岁人口，２５岁以

下人口参与率仅有６．６％。从退出劳动力市场看，多数劳动年龄人口于５５岁后即不再活跃，〔１４〕

“未老先退”“提前退休”问题严重。劳动力供给从“无限供给”到“有限剩余”正是近年来“用工荒”

的主要原因，这将进一步制约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老年人具有经验丰富、做事沉稳等正面特

点，促进其就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劳动力市场的短缺。

３．老年人维持经济自主与人格独立发展需要

在达到法定的高龄门槛时，年龄所带来的社会性意义要高于生理性意义。生理上，老年人的

生活自理能力可能并不会急速下降，但当年龄和社会制度连结时，其却往往因制度被排斥在外，缺

乏基本生活所需之对待。在劳动法制领域，就业制度中的年龄假设、社会中的刻板印象等使老年

人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而某些不符合退休制度的劳工，因没有参与养老金制度或无法累计足够

的年资，在进入老年时就面临着失去生活所需收入或是收入不足的困境。在这种情况下，就业成

为老年人维持经济独立的重要抉择。另外，对老年人于家庭及社会贡献的低估，忽略了同一年龄

者的多元性与不同发展的可能性，限缩了个人的社会参与和生活形态，侵害了个人自主发展与人

性尊严。〔１５〕由于个人以及自己所欲之价值，是个人本质上不可放弃的要素，故而，老化并不只是

消极的过程，而应当是有品质、有尊严、有意义的生活，社会必须以积极、正面的方式回应生理机能

和社会结构所带来的转变。

４．促进老年人就业的国际趋势推动

少子老龄化、劳动力供给不足是全球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世界主要工业国家均采取了不同

措施促进高龄者的劳动参与。在日本，为了实现“终身活跃社会”，其措施有：（１）增加高龄者可不

受年龄限制进行工作的企业；（２）扩大高龄者进行劳动和参与社会活动的场所；（３）增强对高龄者

的再就业支持；（４）依照《高龄雇用安定法》确保老年人就业；等等。在韩国，有关部门联合发布了

《高龄者雇用活化对策》，内容上除了支持老年人积极参与劳动力市场外，还包括促进高龄者职业

能力发展、加强就业安全网和扩大老年人就业基础设施等。在德国，政府要求自２０１２年起，将退

休年龄从６５岁逐步调整至６７岁；２０１６年，德国开始实施《弹性退休金法》，帮助高龄者以适己的方

式过渡到退休。除此之外，德国还实行有部分养老金制度、改善工作环境等。〔１６〕由上，促进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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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业已成为各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共识。经合组织指出，除了公共年金与退休制度外，延长工

作年龄将是面对高龄社会沉重负担的必要策略。政府应鼓励并促进老龄就业，使人力资源得以充

分发挥。〔１７〕我国也已进入“人口红利”尾声，难以再继续以强壮年劳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在老

龄化加速背景下，实需研讨如何促进高龄者持续就业。

二、我国老年人就业促进法制的规范困境

（一）健康维度：老年人健康就业规制缺失

在劳动力市场中，个人的健康体能是就业者能否应对劳动任务、预防职业伤害的基础，也是其

工作能力的前提。与年轻人相比，老年人身体机能普遍弱化，当进行体力负荷较大的工作或是在

潮湿、闷热、噪声等环境中工作时，就可能面临骨骼肌肉疾病、事故和伤害等风险。另外，受教育程

度和技术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在学习新知识技能时，也可能面临随之而来的挫折感，形成心理压力。

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２０１８年修正）中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逐步改善保障老

年人生活、健康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２０２２年，卫生健康委、教育部、科技部等下发的《“十四

五”健康老龄化规划》（国卫老龄发〔２０２２〕４号）中要求“深入开展老年健康促进行动，持续发展和维

护老年人健康生活所需要的内在能力，促进实现健康老龄化”。实证数据表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

直接影响其就业意愿。〔１８〕因此，对于老年人就业促进，不能仅关注就业本身，还要注重个体的身

体与心理健康状况，维持良好的生活品质；国家应提供理想的环境和设施确保老年就业者的健康。

纵观我国的健康就业规制，主要是规定于职业安全卫生法制中。职业安全卫生，是直接保护

就业者在劳动或工作中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法律制度。《工会法》《矿山安全法》《安全生产

法》《职业病防治法》等法律规范是职业安全卫生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此外，在《劳动法》（２０１８年

修正）中还设专章对劳动安全卫生和女职工、未成年工的特殊保护予以了规定。但总体而言，在老

年人的健康就业规制上是缺位的。《安全生产法》《矿山安全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主要是为了保障

安全生产，就业者的劳动安全卫生权利并非是立法的基本宗旨和出发点。〔１９〕《工会法》的立法目

的也主要是确定工会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所以，现行有关就业者的劳动安全

卫生权利还主要是集中于《劳动法》和《职业病防治法》中。但遗憾的是，二者的目标群体主要是具

有传统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实践中，由于超龄就业，老年人的就业关系性质常难以被认定为劳动

关系，自然也就难以享有两法所规定的职业安全卫生权利。

（二）参与维度：老年人就业激励制度不足

１．强制退休制度的负面效应

在现代福利国家，基于数字性和可验性，年龄常被视为劳动与社会安全法规的区分标准，特定

年龄层的个人将因制度的预设形成生命历程的同质化，退休即是该同质化的一环。严格意义上，

退休制度是随着工业社会与福利制度、劳动市场等的发展而产生，其假设到达一定年龄或是工作

能力出现减损的劳工，在劳动市场的标准下将难以或不应继续劳动。这类劳工基于经济从属性，

难以获得足够的工作收入且不能维持自身生计，须由社会安全制度进行保障。另外，退休制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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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作为促进青年就业的重要劳动力市场政策予以实施，其可以帮助劳动力市场适时地完成“新旧

更替”。退休制度既包括强制退休也包括自愿退休。强制退休指的是在固定的年龄终止雇佣关

系。该制度的实施通常没有正式立法，而是由劳动规章、劳动合同、集体协议或者养老金给付等予

以确立。〔２０〕世界多数国家皆规定有此制度，如欧盟理事会在《平等待遇基准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０／７８／ＥＣ）中允许其成员国使用强制性退休。我国的强制退休制度也由来已久。１９５１年政务

院所颁布的《劳动保险条例》第１５条规定：男女工人、职员可以分别在６０岁、５０岁时退职并享有养

老待遇。随后，《国务院关于工人、职员退休处理的暂行规定》（已废止）、《国务院关于安置老弱病

残干部的暂行办法》和《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国发〔１９７８〕１０４号）等初步奠定了

我国的强制退休制度。１９８２年，《宪法》进一步明确了企业事业组织的职工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

实行退休制度。１９９５年后，《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和《社会保险法》等将退休制度与劳动合同终

止、领受养老保险待遇相联结，基本形成了届龄退出劳动力市场与退休后实行收入保障的现代化

路径。

强制退休制度的最初引入是为了促进劳动力市场的代际更迭，但预期寿命的延长、生活条件

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工作对体力要求的降低等，使老年人越来越愿意并且也有能力在达到退休年

龄后继续工作。现实生活中，部分老年人可能担忧没有足够的储蓄享受舒适的退休生活或者需要

维持家庭其他成员的生活被迫继续劳动；部分老年人为了实现人生价值、满足身心健康需要自愿

继续劳动。无论何种缘由，强制退休制度都极有可能对个人的工作和谋生权利构成干涉。一方

面，在强化大众退休观念的同时，强制退休制度使民众难以察觉其背后实质隐藏着的是用人单位

的解约权。〔２１〕在该制度下，即使没有任何理由，雇员也可以被解雇。并且，针对不公平解雇或者

裁员以及其他的不公平待遇等也缺乏相应的法律保障。〔２２〕对于老年人而言，要在生计仰赖的雇

佣关系终止后从事新的工作并非易事，其往往只能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或者从事不安全和收入较

低的工作；另一方面，个人具有无条件的内在价值，应根据其实际情况予以对待而非以年龄为假设

特征。强制退休制度不仅低估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剥夺了其自主选择权与社会权利，也使老年

劳工处于脆弱的法律地位，面临着贫困风险。

２．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制度忽视老年人就业需要

产业发展的全球化、“三产化”与科技发展的影响对工作形式、工作需求提出了新的挑战，更加

强调个人责任与个人能力，〔２３〕在劳动力市场中即反映为劳动力需求呈现“Ｍ型”。所以，相较于个

人就业意愿低落的主观性因素，个人就业能力不足的客观性因素更是导致老年人难以进入劳动力

市场的主要障碍。但倘若为了促进就业，任由其停留在低技术、非典型的就业中，又极易产生大量

的低薪与低品质的工作。因此，提高老年人的延续性就业能力、镶嵌型就业能力和功能性就业能

力就逐渐成为促进老年人就业、提升其就业品质的关键一环。

从国际层面来看，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是提升人力资本的主要方式。公共就业服务主要

是为目标群体提供专门的服务和广泛的劳动力市场信息，解决求职者、雇主和最弱势人群所面临

的挑战性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并支持参与、促进工作质量和技能的提升。一般来说，公共就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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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通过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履行以下职能：（１）公开发布待填补的职位空缺进行职业介绍；

（２）收集职位空缺和潜在寻职者的数据，提供劳动力市场信息；（３）实施调整劳动力市场供需的政

策；（４）向失业人员提供收入支持；（５）管理迁徙劳动力等。〔２４〕近年来，公共就业服务也受到人口

老龄化的持续影响，其应在促进非活跃人口参与劳动力市场方面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专业化、

全方位的公共就业服务一直是我国的发展方向，〔２５〕但从覆盖人群来看，其更着眼于劳动年龄人口

特别是大学生、农民工、就业困难人员等，忽略了老年人同样具有就业服务需求。２０２２年８月，我

国建立了老年人信息服务平台，该平台的建立可以说迈出了拓展老年人力资源的重要一步。但由

于建立时间尚短，其在就业信息、就业政策、就业服务种类上均存在着短板。据调查，城镇６０岁以

上老年人在面临失业处境时，仍主要是委托亲戚朋友介绍工作，联系就业服务机构的仅为２．２％，

参加招聘会的仅为１％。〔２６〕可见，较少有老年人能够享受到公共就业服务。

除了公共就业服务外，教育水平或资格水平与老年人就业率之间存在着毋庸置疑的关系。我

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２０１８年修正）第７１条规定老年人有继续受教育的权利，要把老年教育纳

入终身教育体系。在职业教育中，职业培训通常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积极劳动力市场政策，为老年

人提供职业培训也是提升其就业能力的重要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亦指出要“扩大老年教育资源

供给，建立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２７〕但是，我国现有的职业培训政策并没有将老年人列为重

点人群，也并没有体现出对于老年人的独特之处。〔２８〕虽然有可以根据就业需求，适当放宽劳动者

参加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年龄限制的规定，但其却附加了“老年人未领取基本养老金”的额外资

格，〔２９〕这无疑将进一步阻碍老年人参与职业培训。另外，职业培训并非是投入即有效益，如若培

训项目无法因应产业需求，投入也只能是浪费公共资源。特别是若投入进劳动条件较为低劣的行

业，那么即使培训出相关技能，劳动条件不佳也常常使人望而却步。总之，我国的老年人职业培训

与就业需求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缝隙，难以切实地提升老年人的工作技能。

（三）安全维度：老年人平等就业问题突出

１．年龄歧视规制付之阙如

经济社会中，体弱、能力下降、生产效率低、训练及沟通管理不易、工作怠惰、容易受伤等刻板

印象常使社会整体缺乏老年意识。在劳动力市场中，首要的问题就是就业年龄歧视。就业年龄歧

视指的是从业者在求职或就业的过程中，因为年龄因素遭受直接或间接的不利对待，包括直接依

照年龄设定雇用员工、解雇员工或享有福利的条件，或者间接设定与年龄相关联的因素，致使对员

工的不当歧视。与性别歧视、种族歧视等针对与生俱来因素的歧视类型不同，年龄具有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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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国务院关于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８〕１１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

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印发“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的通知》，人社部发〔２０２１〕１０２号。

参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拓宽职业技能培训资金使用范围提升使用效能的通知》，人社部

发〔２０２１〕６９号。



随着时间迁移，年龄亦随之变动，从童年、青年、壮年再到老年，伴随个人的往往是不同的刻板印

象，所受歧视的因素及样态也有所不同，每个人都会经历在某一成长阶段的被歧视待遇。年龄能

否成为一种歧视因素也就常被质疑或忽视。有学者认为相较于反年龄歧视，更应该做的是给予高

龄者社会安全或劳动政策上的保障。〔３０〕但随着社会发展、老龄化加剧，年龄歧视正逐渐成为劳动

力市场充分就业的重大阻碍，同时也是对个人多样化、自主化的禁锢。实践中，针对年龄的歧视广

泛存在于就业的各个阶段，比如在招聘阶段，雇主常常对寻职者的年龄予以限制，其他如劳动条

件、福利待遇、升职、解雇、退休等各个环节也均可能基于年龄给予不同对待。

理论上，既然年龄是与生俱来、不可人为改变的，那么仅凭此一点，任何基于年龄所产生的不

当待遇，就应是不公平、不合理的。〔３１〕１９９８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工作中基本原则和权利的宣

言》（ＩＬＯ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ＲｉｇｈｔｓａｔＷｏｒｋ）将禁止就业歧视作为四项核

心劳工标准之一。要周全解决老年人就业问题，禁止就业年龄歧视是必由之路。在我国法律中，

《宪法》（２０１８年修正）第４条和第３６条仅规定了不得对民族、信仰予以歧视。除民族、信仰外，《劳

动法》（２０１８年修正）第１２条增加了不因种族、性别而受歧视。《就业促进法》（２０１５年修正）第

２７条、第２９条、第３１条规定不得对妇女、残疾人、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进行歧视。由上可见，我国

的法律规范并未明确禁止年龄歧视，这就给劳动力市场中普遍存在的老年就业歧视留下了法律空

当，致使老年人难以获得工作机会或遭受不公平待遇，直至挫伤其就业积极性。

２．部分老年人被排除于从属劳动者保护范围之外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后，老年人与用人单位间的关系究竟为何，一直是学术界与实务界的争论

焦点。《劳动合同法》（２０１２年修正）和《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基本是以开始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或是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作为劳动合同终止的特定情形。最高人民法院进而以能否享有基本养

老保险待遇或领取退休金作为超龄劳动者能否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分水岭。〔３２〕在最典型

的意义上，退休指的是在工作生涯结束后停止工作并按照自己的意愿享受闲暇时光，养老金作为

工作生涯的成果可以维持老年人退出劳动力市场后的基本生活。一般而言，在没有与雇主达成协

议的情况下，退休者没有权利继续保持原有工作。〔３３〕基于此，退休逐渐成为社会法上的重要概

念，在劳动法中意味着劳动合同的终止，在社会保障法中意味着养老保险待遇的领取，二者的衔接

使退休成为法律上劳动合同终止的合理事由。日本的定年退休制就规定在达到退休年龄时劳动

合同自动终止，该制度也被视为促进企业组织和运行良性发展的重要制度。〔３４〕但劳动合同终止

是否就意味着超龄劳动者无法再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呢？恐怕二者还难以形成严密的逻辑

自洽。立法态度与司法解释的不明确也使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间的就业性质争议频发，特别集

中于已达退休年龄而未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或退休金的人员。〔３５〕在过往的裁判中，老年人与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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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间的就业性质也大多被认定为劳务关系。〔３６〕事实上，能否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超龄

劳动者而言至关重要。倘若可以建立劳动关系，老年人就可以受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劳动

法律规范的保护，可以享有最低工资、休息休假、社会保险等劳动权益；若只能成立劳务关系，恐将

难以获得充足保障。在积极老龄化语境下，个人在老化的过程中仍应享有各种公平对待的权利。

因此，对老年人的就业法律地位亟须予以明确。

三、我国老年人就业促进法制的具体突破与完善

（一）契合老年人身心健康的职业安全卫生制度之形塑

１．实行老年人特殊劳动保护

职业安全是人身安全在职业劳动关系中的对象化和具体化，其所保障的法益不仅止于生命安

全，还包括身心健康安全。我国加入的《职业安全和卫生及工作环境公约》中指出：“与工作有关的

‘健康’一词，不仅指没有疾病或并非体弱，也包括与工作安全和卫生直接有关的影响健康的身心

因素。”积极老龄化所主张的健康促进是针对老年人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性质、工作条件、个人

生活方式等方面，强化其掌握并增进自身健康的过程。适切的健康促进措施将帮助雇主减少直接

成本和伤病赔偿、保险支出等间接成本，同时亦有助于老年人做出健康的选择，提升其工作适能和

可工作年限。我国现有的职业安全卫生法制体系包括两个层次的保护制度：其一是一般制度层

次，也就是针对全体劳动者可以普遍适用的法律规则；其二是特殊制度层次，如我国《劳动法》

（２０１８年修正）第七章中对女职工和未成年工实行了特殊保护。老年人在职场中所面临的生理、心

理、社会等限制，以及“弱势群体”的类属均表明其需要法律予以倾斜保护。域外部分国家也将老

年工人视为敏感或脆弱群体，认为应给予其特殊的健康保护措施。〔３７〕故而，同女职工和未成年工

一样，对于老年人的职业安全卫生保障也需要进行特殊规定，如此方能有效确保老年人不会因工

作而导致疾病或长期失能并最终退出劳动力市场。

在特殊劳动保护的内容上，一方面，根据欧盟工作安全与健康推进委员会（ＯＳＨＡ）的研究，与

老年工人有关的健康风险主要包括繁重的体力劳动、与轮班工作有关的危险和炎热、寒冷或嘈杂

的工作环境等。〔３８〕所以，在制定法律时，可参照对女职工与未成年工的保护内容，在劳动强度、劳

动环境、劳动时长、夜班等方面对老年人的就业条件与环境进行法律限制；另一方面，人们的晚年

健康大多受到生命早期健康行为的影响，功能能力的下降可以通过健康的生活习惯、认知与预防

得以延迟和最小化。日本在１９８２年实施有《老人保健法》，要求老年人在工作场所获得适当的保

健服务；其在《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中也再次明确国家应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私人经营者所提供

的保健医疗和福利服务得到良好的发展和利用。在工作场所中，我们也应确保老年人能够得到定

期健康检查、健康咨询等服务，以便及早发现问题并制定相应的干预措施。同时，还应关注老年人

的心理健康，给予就业咨询及定期压力咨询的管道，减少因就业问题所产生的心理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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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ｔＷｏｒｋ，ｈｔｔｐｓ：／／ｏｓｈ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ｎ／ｔｈｅｍｅｓ／ｏｓ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ｔｅｘｔａｇｅｉｎｇｗｏｒｋｆｏｒｃｅ，ｌａｓｔ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Ａｐ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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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建立职务再设计制度

职务再设计（Ｊｏｂ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ｏｎ）是营造友善职场环境的重要方面，指的是配合员工的特性

条件如体力、健康状况、职业经验等，找出其在职场上遭遇的困难，以重新设计职场环境、改变作业

方法、调整职务内容或提供辅具等方式，避免工作对其产生过重负担并进而提升其工作效率与产

能。老年人因年龄增加所产生的身心机能特性常导致其在可以胜任的岗位职务上有所限制。如

若承担不适宜的职务，就较容易发生意外和危险，威胁身心健康。此时，若针对老年人特性结合其

长期积累的知识、技能或经验等进行职务再设计，可以较有效地利用其人力资源。２０１２年，日本厚

生劳动省发布《高年龄者等职业安定对策基本方针》，提出要改善工作设施，包括引进机械设备、改

进工作方法、改善照明和其他工作环境等，充分发挥老年人的职业技能。２０２０年，日本在《确保老

年工人安全和健康的准则》中要求建立一个考虑高龄者特性的友善职场，预防职业灾害的发生；企

业应引入必要设施弥补老年人身体机能的下降并实施符合老年人特性的工作管理、针对体检结果

采取措施（如减少工作时间、重新分配工作、休假就医）、提供适应老年人身体和健康状况的工作

等。除日本外，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职务再设计制度，如瑞典在《工作环境法》（Ｗｏｒｋ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ｃｔ）中要求工作条件要适应工人的身体和精神能力，包括让工人参与他自身的工作设计；斯洛伐

克在《职业安全与健康法》（ｔｈｅＡｃｔｏｎＯＳＨ）中规定雇主有义务为雇员提供符合其健康状况的工

作，并应纳入对年龄因素的考虑。〔３９〕

当老年劳工遭遇到生理或心理功能的约束，无法达到良好的工作绩效或者工作上需要辅具、

职场环境有所障碍时，我国就可以借助职务再设计改善其工作效果。职务再设计主要包括：

（１）工作方法、工作条件方面的调整。充分考虑老年人在感官、认知和生理机能方面的特性和限

制，使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工作流程等符合其能力范围。（２）工作设备或者器具上的改

善。通过工作辅具的设计助力老年人提高工作能力，如利用人体工学改良办公桌椅、使用搬运设

备搬运物品、信息的可视化接收等。（３）职场工作环境的便利化设计。如改善照明设备、加强安全

标识、提供防护器具等。（４）新科技的协作。利用计算机、人工智能、自动化等增强老年人的工作

能力。

（二）老年人就业激励制度之强化

１．有条件地适用强制退休

在特定期间内，所有社会支出必须由当期总体经济所得加以支应。〔４０〕基于此，就应该促进老

年人的社会生产。否则，其消费必然将由工作世代转移而来，危及代际公平。强制退休制度使劳

动者过早地离开劳动力市场，抑制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机制以最能促进

老年人年龄平等的方式去规范工作生活的结束，同时也要适当地平衡年龄平等与其他工人、雇主

和社会的权利和利益，并最终增强社会从就业到非就业的认识以及从就业到非就业的老年过

渡。〔４１〕国际劳工组织在《老年工人建议书》（ＯｌｄｅｒＷｏｒｋｅｒｓ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中提倡“身体健康

适宜于工作的老年工人应可以推迟申请老年津贴至通常获得老年津贴的年龄之后”。越来越多的

国家也开始通过立法废除或限制强制退休。如１９８６年，美国在修订《就业年龄歧视法》（Ａｇ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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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ｃｒｉ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Ａｃｔ，ＡＤＥＡ）时规定雇主不得基于年龄要求雇员强制退休；

２０１１年，英国废除了默认退休年龄（ｄｅｆａｕｌｔｒｅｔｉｒｅｍｅｎｔａｇｅ，ＤＲＡ）；２０２０年，日本修订了《高龄雇用

安定法》，要求企业将员工退休年龄延长至７０岁或者废除强制退休制度。我国《老年人权益保障

法》（２０１８年修正）第４条规定：“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逐步改善保障老年人生活、健康以

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实现……老有所为。”第６９条、第７０条进一步明确了老年人的就业权益。

所以，实有必要对现有的强制退休制度进行检视并逐步废除。但值得关注的是，并非人人都能持

续就业到更高年龄，如从事具有危险性、耗费体力等特殊性质行业的从业者，持续工作将进一步损

害其健康。另外，不同产业、企业在劳动条件、员工需求等方面也具有差异，年龄可能构成某一工

作的真实资格。假使“一刀切”地废除强制退休，势必将难以保障企业的用工自由，影响企业效率。

因此，对于强制退休制度的废除要保有一定空间，应允许特定条件下的强制退休。通常来说，这一

特定条件要接受比例原则的检视，也就是实施强制退休制度应具有合法目的、实施本身出于善意

且对于实现该合法目的是合理而必要的。实践中，是否有必要实施强制退休制度通常要考虑多种

因素，包括：（１）具体部门的分析；（２）是否享有合理的养老金；（３）是否对工作和谋生权利存在潜

在干涉；（４）个体劳动合同中对强制退休制度的同意程度；等等。〔４２〕

２．优化公共就业服务和职业培训制度

我国在《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

划》中均要求加强老年人就业服务，建立老年人才信息库，为老年人提供职业介绍、创新创业指导

服务等。为了更好地提升老年人的工作寿命，公共就业服务必须解决雇主对老年人的雇用疑虑和

老年求职者所面临的障碍，包括促进老年失业者重新融入劳动力市场。首先，在内容上，除了面向

一般劳工的公共就业服务，还须有针对老年人的特殊安排。对于雇主，可以通过经济激励鼓励其

雇用老年人，措施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和社会保险缴款的减免等。在克罗地亚，其向雇用

５０岁以上、持续失业１２个月劳工的雇主提供就业补贴（ｗａｇｅｓｕｂｓｉｄｉｅｓ）；在意大利和希腊，老年工

人的就业通过减税（意大利）或补助雇主的社会保险费（希腊）来予以促进。〔４３〕对于老年求职者，

影响个人决定退休或继续工作的主要因素还是财务状况，寻求经济保障是老年人继续工作的主

因。有部分国家就向老年人提供工资补贴（ｗａｇｅ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ｓ）以促使其接受低于“最低需要工资”

（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ｗａｇｅ）的工作；其次，老年失业者应现实地对待就业机会并提高其寻找和申请工作的

技能，此时，公共就业服务就须以老年人个人为对象并采取个人化的服务模式。荷兰的“人才

５５＋”（Ｔａｌｅｎｔ５５＋）项目将常规的公共就业服务与额外的资源和支持相结合，经由专业就业指导

人员所提供的密集服务解决老年人求职中的具体困难；波兰针对４５岁以上人群实施“代际团结”

（ｓｏｌｉｄａｒｉｔｙａｃｒｏｓ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专门培训大批的就业辅导员支持老年失业者。
〔４４〕在此，我国也应

培训专门的就业服务人员，采取个案追踪、案主策略等跟进老年人的就业过程，为其提供全方位服

务；最后，要明确老年人才信息服务平台的法律地位，发挥其在利用老年人人力资源上的作用。老

年人才信息服务平台是帮助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获取自我认同和社会目标的重要媒介，应为老

年人及雇主提供匹配信息。同时可以借鉴日本的“银发人力资源中心”，根据老年人特性，多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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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临时、短期、技能型的工作。

在职业培训方面，个人、企业、国家承担职业培训、继续教育的共同责任。同其他劳工一样，老

年人应平等地参与培训并享有相应待遇，这样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提高自我能力，

避免市场排斥。欧盟委员会在《终身教育备忘录》（ＭｅｍｏｒａｎｄｕｍｏｎＬｉｆｅｌｏ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中强调了

有关终身学习的六个关键信息，包括：提供新的基本技能、更多的人力资源投资、教学内容与方法

的创新、扩大正式和非正式学习、重新思考指导和咨询，以及让学习更贴近家庭。这六个关键信息

都能增加老年劳工的学习和发展机会。〔４５〕目前，应进一步强化培训与就业市场之间的衔接，培训

内容必须符合劳动市场所需，增加专业与技术含金量较高的项目与创业辅导，发展替代性低与技

术门槛高的就业能力，还要注重数字化所带来的劳动素质落差。另外，为了增强老年人参加职业

培训的意愿，除了可以由职业培训机构直接提供培训课程外，还可以由政府对企业与劳工提供训

练费用补助或训练期间生活补助。如德国为低技能工人和年长工人提供 ＷｅＧｅｂＡｕ培训项目，该

项目对４５岁以上的雇员资助高达７５％的培训费用；日本自２０１７年起允许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参加

就业保险，并可获得一般教育训练、特定一般教育训练与专门实践教育训练的机会，在培训期间还

可以领受２０％到５０％的教育培训费用等。

（三）老年人平等就业法律制度之完善

１．建立就业年龄歧视法制，禁止不公平对待

当老年人因其年龄因素被拒绝雇用，或者雇用后遭受不当对待乃至解雇时，就需要相应的法

律予以救济。我国《宪法》（２０１８年修正）第３３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

等。”第４２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老年人权益保障法》（２０１８年修

正）第３条规定：“国家保障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权益。禁止歧视、侮辱、虐待或者遗弃老年人。”由上

可以推知，老年人的平等工作权应当受到保障，每个人的工作机会应是均等的。基于这种精神，自

然不能实施仅就某一年龄范围予以保障而另一年龄范围不予保障之差别待遇，制定并实施禁止年

龄歧视的法律规范也就成为客观要求。世界部分国家也早已对就业年龄歧视进行了立法。比如，

美国在１９６７年制定有《就业年龄歧视法》，该法禁止歧视年满４０岁以上的公私部门受雇者，禁止内

容包括雇用条件、就业服务等。欧盟在２０００年实施有《平等待遇基准指令》，该指令将年龄歧视视

为五种歧视特征之一；随后，欧盟在《欧盟基本权宪章》（ＣｈａｒｔａｄｅｒＧｒｕｎｄｒｅｃｈｔｅｄｅｒＥｕｒｏｐｉｓｃｈｅｎ

Ｕｎｉｏｎ，ＧＲＣ）中将禁止年龄歧视纳入初级欧盟法。在日本，对就业年龄歧视的争论已久。２００４

年，日本《高龄者雇用安定法》第１８条第２款规定雇主在招募与雇用时，如对６５岁以下就业者进行

差别待遇，应说明理由；２００７年，日本在《雇用对策法》中规定不得在招募、雇用时进行年龄限制。

虽然对年龄歧视进行立法规制已成为国际趋势，但其一般被认为是最难处理的歧视形式，需

在适用对象、歧视内容与判定标准等方面予以明确。在适用对象上，虽然任一年龄都可能会产生

就业歧视，但主要还是集中于中高龄者身上，部分国家也只对中高龄者的就业年龄歧视进行规制。

在歧视内容上，一般而言，应包括直接歧视与间接歧视。直接歧视是最为普遍、最为直观的歧视形

式；而借由禁止间接歧视可以防止雇主假意设立中立标准而行使歧视之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禁

止直接歧视落实的不足。在判定标准上，如若从文义出发，“歧视”本身就含有事实比较的内涵。

当判断雇主是否具有某一歧视行为时，需要有一项可供参考比较的事实指标。如若两者的职业条

件相同，但却由于工作能力以外的因素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或者职业条件不同，但却由于工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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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因素受到相同的对待时，就可能有遭受歧视之嫌。但为了达到实质平等并保留给雇主一定

的用人弹性空间，某些例外情形下可以排除年龄歧视，比如当年龄对某一职业具有重要性乃至决

定性时，就可以限制中高龄者参与。只是这种例外需要进行严格解释并接受比例原则的检验。〔４６〕

２．明确就业老年人的劳动者地位，适用弹性化就业规范

老龄化的深入发展引发了学术界对退休的激烈探讨，退休年龄、退休权与劳动关系都是其核

心议题。有学者认为退休的法律意义主要是一种资格或权利，超龄劳动者仍然适用劳动法，受劳

动法保护。〔４７〕有学者认为劳动关系的存续与否要交由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协商确定。〔４８〕还

有学者认为除了一些特殊情形要强制结束劳动合同外，劳资双方共同愿意继续劳动合同的，可以

推迟办理退休手续与领取养老金，劳动关系保留；如果办理了退休手续，可以根据工作时间或劳动

报酬，按比例或暂停领取养老金。〔４９〕由上可见，虽然学者们意见不一，但基本认同超龄劳动者仍

然可以与用人单位形成劳动关系。本研究认为，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间的就业关系究竟为何，

根本上还是应回归劳动关系理论本身。劳动关系二分法的理论基点是从属劳动论，其以“人格从

属性”为核心。基于此种“使用从属关系”“从属劳动”，便要求法律对从属劳动者进行倾斜保护。

因此，以《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为首的一系列法律制度便登上历史舞台。我国的

劳动法律规范虽然并没有对其适用主体的内涵与外延予以明确，但通说认为只要就业关系具有从

属劳动的特征就应该被纳入劳动法律规范的保护范围，保护的平衡界限也不以政府的主观判断为

据，而是以使用从属性导致的劳资失衡程度为依据，以实现劳资关系的实质平衡。〔５０〕故而，不论

老年人的职业种类、合同形式，只要其实质上是在雇主的指挥命令下进行从属劳动，就应该成为劳

动法律规范的保护对象。但劳动法规中有部分强制性规定，若是进行划一的刚性规范，恐怕难与

老年人的人力资源特征和就业需求的性质、形态相符合，也会抑制用人单位的雇用意愿，不利于营

造高龄友善职场环境。为此，可以考虑放宽管制或适用特别规定，尽量以合意代替强制性规

定。〔５１〕如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不得在薪资给付或各项福利措施、绩效考核与升迁、解雇等方面给予

高龄者不利对待；但雇用高龄者的，不适用劳动基准法的部分规定，包括定期契约与不定期契约的

转换等。在奥地利，满足全额养老金资格的老年人，再就业时将被豁免失业保险费的强制性征收。

同时，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仍受工伤保险制度的覆盖，但其缴费应由工伤保险基金予以支付等。

四、结　　语

老龄化不仅是个人身体机能的衰败，更是社会历程和文化历程。二战后，福利国家虽然建立

了老龄化与公共政策之间的关联，保障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但却加剧了其脆弱性、依赖性的刻板

印象。年龄歧视使老年人在达到固定年龄甚至之前即离开劳动市场，退休制度的预设更是加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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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挑战。老年人被视为一个独特的群体，与薪资劳动相区隔，形成了“规范”的生命历程阶段，隐

含着对老年人价值的贬低。古罗马时期，西塞罗在《论老年》（ＯｎＯｌｄＡｇｅ）中指出，老年人不快乐

的原因之一就包括忽视其在智力工作中的贡献，让他们从积极性工作中退出。〔５２〕实践中，人口结

构高龄化已成为劳动市场、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安全体系的发展阻碍，如何构建正向老化，是保障老

年人人性尊严与社会文化历程发展的重要方面。在国际组织的倡导下，积极老龄化成为２１世纪

回应人口结构老化的全球性公共策略，其认为老年人仍可以在社会中积极发挥生活的功能，享有

自主和参与社会活动的权利。持续投入劳动市场不仅能保持老年人有品质的生活、降低抚养比、

节省养老保险金和健康支出，还可以形成社会和个人的双赢。如果可以祛除年龄隔阂，将工作机

会、教育学习等角色开放给各年龄层共同享有，势必可以强化年龄平等、代际团结，共同推进经济

社会发展。在此，法律规范必须因应社会环境变化而予以适时调整，唯老年人就业促进法制涉及

甚广，本研究仅从劳动法律规范角度予以观察，抛砖引玉，敬祈各法律部门专家学者，共同思考并

探讨现行法规调适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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